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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

（1996 年 3 月 3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根据 2010 年 12

月 20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2 号公布的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

修改〈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〉等 148 件市政府规章的决

定》修正并重新发布）

第一条（目的）

为了更好地进行本市城市雕塑建设，确保城市雕塑质量，促

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，根据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，结合

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定义）

本办法所称的城市雕塑，是指在本市道路、广场、车站、码

头、机场、体育场（馆）、公共绿地、公园等公共场所以及居住

区、开发区内塑造的独立形象雕刻作品。

第三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和城镇范围内城市雕塑的规划、建设

和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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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（基本原则）

城市雕塑建设应当遵循合理布局、确保艺术质量、与城市整

体环境相协调的原则。

第五条（管理机构）

上海市城市雕塑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市城雕委）负责本市城市

雕塑建设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。市城雕委办公室具体负责本市

城市雕塑建设的组织实施和相关的管理工作。

区、县城市雕塑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区、县范围内城市雕塑

建设的组织实施和相关的管理工作。

规划、建设、文化、园林、公安、市政等管理部门按照各自

职责，共同实施本办法。

第六条（规划的制定）

市城雕委应当根据本市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，协

同市规划管理部门编制城市雕塑规划，并按照规定的程序综合平

衡后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。

城市雕塑规划应当包括下列雕塑项目：

（一）国家级、市级和区、县级纪念性城市雕塑项目；

（二）市城雕委和区、县城市雕塑管理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商

定的城市雕塑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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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社会团体和群众倡议的城市雕塑项目。

第七条（组织实施的分工）

城市雕塑建设应当根据城市雕塑规划，按照下列规定分别组

织实施：

（一）国家级、市级纪念性城市雕塑项目以及市级机关所在

地、车站、码头、机场、纪念场所和市容景观道路的城市雕塑项

目，由市城雕委办公室负责；

（二）区、县级纪念性城市雕塑项目和本条第（一）项规定

以外的公共场所的城市雕塑项目，由区、县城市雕塑管理机构负

责；

（三）新建居住区、开发区等大型建设项目内的城市雕塑项

目，由建设单位负责。

第八条（建设资金的筹集）

本市城市雕塑建设的资金，可以通过下列方式筹集：

（一）市和区、县的专项拨款；

（二）建设单位自筹；

（三）企业、事业单位资助；

（四）社会捐款和捐助。

本办法第七条第（三）项所列城市雕塑项目的建设资金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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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纳入建设项目的总预算。

第九条（设计人员、制作单位或者个人的资质要求）

凡在本市从事城市雕塑设计的人员，必须持有国家有关部门

审核颁发的《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书》。

第十条（选址的确定）

规划管理部门编制或者修订详细规划时，应当根据本市城市

雕塑规划，拟订城市雕塑项目的选址意向，并由市城雕委会同区、

县城市雕塑管理机构和规划管理部门组织评审。

城市雕塑项目的选址经评审确定后，方可由规划管理部门将

该详细规划按照规定的程序报批。

经规划确定的城市雕塑项目选址，未经市城雕委同意，任何

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其规划用途。

第十一条（设计方案的确定）

城市雕塑项目的选址确定后，市城雕委办公室，区、县城市

雕塑管理机构和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标或者其他方式选择项目

的设计方案，并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评审后确定：

（一）本办法第七条第（一）项所列城市雕塑项目的设计方

案，由市城雕委组织评审；

（二）本办法第七条第（二）、（三）项所列城市雕塑项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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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方案，由项目所在地的区、县城市雕塑管理机构组织评审，

并向市城雕委备案。

第十二条（制作单位或者个人的确定）

城市雕塑项目的设计方案经评审确定后，市城雕委办公室，

区、县城市雕塑管理机构和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标或者其他方式

确定项目的制作单位或者个人。

建设单位按照前款规定，确定本办法第七条第（三）项所列

城市雕塑项目的制作单位或者个人后，应当向项目所在地的区、

县城市雕塑管理机构备案。

第十三条（规划许可）

城市雕塑项目的制作单位或者个人在制作城市雕塑前，应当

会同项目设计人员按照城市规划法规、规章的有关规定，向规划

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

第十四条（制作过程的要求）

城市雕塑项目的制作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后，应当按照项目设计方案和有关技术标准进行城市雕塑的

制作，保证制作质量，并接受市城雕委办公室或者区、县城市雕

塑管理机构的指导和监督。

城市雕塑制作过程中需对项目设计方案作变更的，制作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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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个人应当会同项目设计人员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十三

条的规定，办理有关手续。

第十五条（项目建成后的验收）

城市雕塑项目建成后，应当由市城雕委办公室或者区、县城

市雕塑管理机构会同规划管理部门，按照规定的程序组织验收。

经验收合格的，方可揭幕。

城市雕塑项目经验收合格的，制作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将城市

雕塑的有关照片、图纸和文字资料等报送城市建设档案机构存

档，并向市城雕委办公室备案。

第十六条（日常维护和保养）

城市雕塑项目建成后，应当加强日常的维护、保养工作，使

其保持完好和整洁。

城市雕塑的日常维护和保养工作，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分别组

织实施：

（一）本办法第七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项所列的城市雕塑项目，

由所在地的区、县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或者单位负责；

（二）本办法第七条第（三）项所列的城市雕塑项目，由建

设单位或者所属单位负责。

第十七条（迁移或者拆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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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

自迁移或者拆除按照本办法规定建造的城市雕塑。因特殊情况确

需迁移或者拆除的，应当征得市城雕委办公室或者区、县城市雕

塑管理机构的同意，并由迁移或者拆除单位负责补偿。

第十八条（处罚）

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的规定建造城市雕塑的，由规划管理部门按照城市规划法规、

规章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。

故意损毁城市雕塑，在城市雕塑上涂写、刻划或者擅自悬挂、

张贴宣传品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

法》和相关的法规、规章给予处罚。

第十九条（内部雕塑的建设管理）

本市机关团体和企业、事业单位内部的国家级、市级或者区、

县级纪念性城市雕塑项目的建设管理，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条（施行日期）

本办法自 199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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